附件1：
烟花爆竹安全经营（零售）承诺书

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，我作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点主要负责人，在经营期间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做到合法、守法、规范经营。
    二、认真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并严格执行，自觉接受各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    三、销售烟花爆竹严格实行专店经营、专人管理。零售场所绝不超量储存；绝不存在“下店上宅”、“前店后宅”等形式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经营；绝不在其他场所非法储存烟花爆竹；绝不与其他物品和易燃物混存混放、混合经营，不违规进购和非法运输烟花爆竹(绝不向合法批发公司以外的渠道进购烟花爆竹)，绝不采购和销售超标、违禁、专业燃放类产品或非法产品，绝不向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销售烟花爆竹。
    四、保证安全资金的投入，确保经营场所、消防器材、安全警示等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，积极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五、绝不私自将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涂改、出借、转让。

六、本人认真履行上述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我愿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

承诺人(零售点主要负责人)签字: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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